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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研議穩定工業區土地價格方案；加速布建智慧電表，積極推動太陽光電及離岸風力發

電設置，並加速汰換自來水管線等，提供產業穩定的水、電供給。 

(二)激發民間投資：配合新興產業發展趨勢，檢討「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劃國內試驗

場域，並協助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等創新產業投入實驗平臺；檢討放寬產業法規及程序

、積極促成產業創新轉型等，以激發民間投資。 

(三)加強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投資：由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提出新增及擴大投資計畫，包含：確

保能源供應、加強交通基礎建設、加強對綠能及新興產業投資，以及生產環境改善與服

務品質提升等。 

(四)強化數位創新：加強校園高速寬頻、無線連網、偏鄉網路布建，推動「電子化政府雲端

基礎建設計畫」等，並建置資訊服務生態系統，推動網路金融相關措施。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金管會新任正副主委應致力於金融產

業發展，戮力興利，才不負全民所託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2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7-298） 

許委員期望金管會新任正副主委應致力於金融產業發展，戮力興利，才不負全民所託所提質

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已於 10 月 19 日宣布由李瑞倉先生出任本會主委：依據本會組織法第 9 條，本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本會主委確定由李瑞倉先生出任，並將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進

行交接，新任政務副主委人選將由新任主委決定。本會將持續秉持健全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經

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任務，監理責任與促進金融產業發展並行。因金融

與產業互利共榮，藉金融的專業及資源對一般產業提供協助，以金融協助產業，產業發展金

融，俾對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二、本會已提出「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應用是金融業未來重要

趨勢。業者須在兼顧公平、安全及風險管理基礎上，強化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以負責任創新

的原則發展金融科技。本會已擬訂金融科技發展十大計畫，並列入三力四挺政策專案，期透

過金融專業及資金支持產業發展。十大計畫重點包括：擴大行動支付的運用與創新、促進群

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鼓勵保險業者開發大數據應用的創新商品、建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

分析中心（F-ISAC）及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等。計畫內容將因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滾動

修正檢討實施成效。本會也將持續與其他政府部門及民間單位密切合作，共同提升臺灣金融

科技的發展，提供民眾安全便捷的金融創新服務。 

三、本會已於近期修正電子支付相關規定： 

(一)本會近期修正 5 項電子支付相關法令之滾動檢討，鬆綁措施包括調整固定密碼安全設計

、放寬連線中斷機制、擴大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適用之業務範圍，及簡化使用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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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程序等，可提高行動支付之使用者體驗及支付便利性。另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順利

推展業務，本會也提供專案諮詢窗口，協助業者釐清相關法令規定疑義。 

(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自 104 年 5 月 3 日施行迄今，本會已許可 5 家專營電子支付

機構及 23 家兼營電子支付機構；其中首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已於本（105）年 10 月 7 日

正式開業，其餘將陸續於本年 10 月間至明（106）年第 1 季開業。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美國商會及歐洲商會將聯名函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解釋對 TRF 監理原則一事，要求檢討修正金

管會處理 TRF 事件之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7-306） 

許委員就美國商會及歐洲商會將聯名函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解釋對 TRF 監理原則一事，要

求檢討修正金管會處理 TRF 事件之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媒體報導美國商會及歐洲商會已作成決議，將聯名函請本會說明 TRF 監理原則一節，經

本會與歐洲商會暨美國商會聯合銀行委員會聯繫，該聯合銀行委員會表示媒體報導非商會對

外發布內容且有落差；另媒體報導本會不管銀行是否涉有 TRF 商品交易疏失就強迫銀行分擔

損失等內容，亦與事實不符。 

二、本會對於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一向採取開放與監督並重之監理原則，惟當銀行內部

控管制度失當，商品銷售管理未能有效落實，導致商品無法適切配合客戶交易目的及風險承

受能力，進而影響客戶權益（不論為專業客戶或一般客戶），甚使銀行須承擔業務風險而影

響正常經營，本會基於客戶權益保障、確保金融機構穩健經營與市場健全發展，對於特定商

品業務，有必要採取適當之監理措施，並就爭議建立處理原則以化解紛爭，使市場回復正軌

。 

三、本會自 103 年起，透過日常監理與金融檢查發現銀行辦理人民幣 TRF 等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有認識客戶（KYC）、商品適合度評估、風險控管機制、OBU 開戶作業及客戶財務資料審核

作業等多項缺失，爰分別於 103 年 4 月及 6 月、105 年 1 月及 9 月針對業務涉有缺失之銀行，

處以罰鍰、糾正或停止辦理部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處分，本會並已主動採行多項強化管

理措施，包括調高專業法人客戶資格條件、限制商品交易對象、訂定契約期限限制、損失上

限、要求客戶繳交期初保證金、訂定客戶交易額度控管機制等，及增訂銀行開辦複雜性高風

險衍生性金融商品應先報經中央銀行或本會核准或備查之商品審查程序，以進一步強化銀行

落實 KYC、商品適合度及風險管理等業務核心管理制度。 

四、對於金融商品交易爭議之處理，本會向來鼓勵銀行與客戶先以協商和解方式處理金融消費爭議

，另為公正迅速有效處理未能以協商方式解決之 TRF 交易爭議，本會於今（105）年 4 月委託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建置調處機制，並邀集相關單位研議爭議案件申請調處或依仲裁


